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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文件 
院研通〔2024〕1号 

 

 

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实施细则 

 

学位论文预答辩是学位论文质量过程控制的重要环节，为保证学

位论文质量，进一步加强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的组织管理，学院特制

定预答辩实施细则。 

一、预答辩组织形式 

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，经导师审阅同意，向学院学位分委员会提

出预答辩申请，由学院统一组织。 

二、预答辩小组 

预答辩小组由本学科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专家5或7人组成。预

答辩小组设组长1人，必须由校内专家担任，另设秘书1人。博士研究生本

人的导师须参加其学位论文预答辩，可就论文内容提问，但不作为预答辩

小组成员。 

三、预答辩程序 

预答辩在申请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前一个月完成，以确保博士研究生有

充足时间吸纳预答辩专家意见和建议。 

预答辩小组应对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、中期检查、论文初稿等材料

进行全面、细致、充分的预审。 

预答辩程序包括： 

1.学位论文汇报：博士研究生按学位论文答辩的方式进行报告及回答问

题。报告时间不少于30分钟。 

2.学位论文评价：预答辩小组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的创新性、学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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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、论文工作量、理论和实验研究的理论依据、研究成果、关键性结论

等做出评价。 

3.预答辩小组提出修改意见：预答辩委员会应全面审查学位论文的规范

性和创新点，针对论文存在问题进行深入详细的评议和指导，具体修改意

见500-1000字，通过无记名投票评分，并做出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的结论。 

4.预答辩实施淘汰制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认定为预答辩不通过，原

则上不能进行本次学位论文送审等相关工作。 

(1)预答辩小组专家结论中有“不合格”的。

(2)预答辩成绩在本学科内排名末位，经过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讨论后不

通过的。 

预答辩不通过的学生，必须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全面修改，经导师审

核同意后，重新申请预答辩。 

5.预答辩材料提交：学生向学院学位分委员会提交博士学位论文、有效

学术成果、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意见书、含预答辩小组成员、学生、PPT

等关键画面的预答辩照片。 

四、其他 

1.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，以本实施细则为准。 

2.本实施细经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审议，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于 2024

年3月12日讨论通过，自通过之日起施行。 

3.本实施细则由经济管理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
